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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社區重點項目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  (二零一四 ) 

 

日期：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羅競成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慧晶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朱麗玲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方平議員，BBS，JP 會議開始 下午十二時十八分 

 何少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立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美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偉文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盧慧蘭議員 上午十一時五十分 會議結束 

 潘志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惠珍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徐曉杰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十二時二十分 

 黃炳權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十二時十五分 

 

列席者 

羅應祺先生，JP 民政事務總署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胡天祐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張詠絲小姐 高級聯絡主任 (二) 

程凱莉小姐 (秘書) 社區健康項目經理 

劉趣怡小姐 社區健康主任(二) 

  

缺席者 

許祺祥議員 (因事告假) 

梁志成議員 (因事告假) 

梁錦威議員 (因事告假) 

梁國華議員 (因事告假) 

梁子穎議員 (因事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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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屏議員，MH (因事告假) 

曾梓筠議員 (因事告假) 

黃潤達議員 (因事告假) 

林翠玲議員 (沒有告假) 

林紹輝議員 (沒有告假) 

吳劍昇議員             (沒有告假) 

徐生雄議員 (沒有告假) 

黃耀聰議員，MH (沒有告假) 

 

 

歡迎詞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

劃工作小組二零一四年第二次會議。  

 

2. 主席告知與會者，許祺祥議員、梁志成議員、梁錦威議

員、梁子穎議員、梁國華議員、潘小屏議員、曾梓筠議員及黃潤

達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並已書面請假。委員一致通過他

們的告假申請。  

 

討論事項  

 

通過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二零一四 )會議記錄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文件第 4/2014 號 ) 

 

3.     房屋署就第 9段第（ i i）點及第 10段第（ i i）點建議作出修

改。有關修改詳載於文件第 4/2014號。主席就上述建議修訂諮詢

各委員的意見。  

 

4.  有委員提出與上述建議修訂有關的跟進事項。委員指出

既然房屋署表示未有計劃於大窩口社區中心對外的平台空地設

置健體設施，葵青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 )應該盡快交代政

府各個部門 就有關於該處興建升降機的取態及相關事宜的進

展。  

 

5.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民政處現正與領匯商討興建升

降機的事宜。專員指由於升降機的建築工程需要佔用部分停車場

用地，因此要考慮如何安排有關泊車位的事宜。專員表示已親自

與領匯洽談。然而現階段未能向委員提供切實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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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譚惠珍議員動議通過文件中的建議修訂及會議記錄，張

慧晶議員和議，上述建議修訂及會議紀錄獲委員一致通過。  

 

宣傳及推廣計劃進度匯報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文件第 5/2014號 ) 

 

7. 高級聯絡主任 (二 )簡介上述文件，並就宣傳及推廣計劃

進度匯報諮詢各委員的意見。  

 

8.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有委員表示「攜青包」和切藥盒深受區內居民歡迎，宣傳效

果理想。  

 

ii . 就申請視光 /  眼睛檢查服務宣傳橫額的設計，有委員指出截

止日期的字體偏細。委員指部分居民曾向他反映，由於不清

楚截止日期而逾期遞交表格，錯過了第一階段的申請。就此，

委員希望民政處藉大型海報或橫額以加強宣傳每個階段的截

止日期。  

 

ii i . 就眼睛健康護理服務開展禮的活動地點，有委員認為就地理

位置而言，荔景社區會堂的接觸面較細。就此，委員指出如

往後再舉辦類似活動，可以考慮於新都會廣場、青衣城對出

的空地以及其他比較開放的地方舉行，以吸引更多公眾人士

參與。  

 

iv. 就健康講座，有委員建議講座主題可以加入更多與健康有關

的元素，而非局限於眼睛或牙齒。根據過往經驗，居民對健

康講座反應熱烈，因此希望民政處能善用餘下的資源多舉辦

類似的講座。  

 

v. 另外，有委員詢問「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知多 D –  葵青區

健康大使培訓」的合作單位為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轄下的救

傷會還是救傷隊。  

 

9.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和高級聯絡主任 (二 )的回應及補充綜合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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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專員感謝各位委員對宣傳紀念品的讚賞和支持。  

 

ii . 就宣傳橫額的設計，專員回應指明白並接納委員的建議，以

後會多加留意。另外，專員補充指在落實製作宣傳品前，設

計會張貼在會議室外的報告板，歡迎各位委員提出意見。  

 

ii i . 就開展禮的活動地點，專員表示於社區會堂舉辦活動有其好

處和壞處。在室內舉辦活動的安全系數比較高，再者，可以

節省臨時搭台等相關開支。另外，專員表示相比於其他地區，

葵青區較少適合舉辦戶外活動的地方。至於是否能吸引大量

人流，他認為除了地點之外，活動性質為另一重要因素。  

 

iv. 專員認為社區重點項目之宣傳項目，除了可以增加項目知名

度，更是推廣健康訊息的重要渠道。因此，早前呈交立法會

的文件，建議預留二百多萬元用作宣傳。另外，計劃下的宣

傳用品，例如切藥盒及「攜青包」，除了宣傳作用，亦能切實

令居民受惠。專員補充指，計劃於一月二十日舉行的活動，

將會派發健康生活飲品。此舉一方面可以宣傳項目進展，另

一方面可以宣揚健康生活資訊。  

 

v. 專員回應指現階段未能落實是否能增辦健康講座的場次，但

承諾必定會善用資源，例如於健康資源中心的啟動禮或相關

活動，向居民推廣健康資訊，如資源許可，亦會考慮增辦宣

傳項目。  

 

vi. 高級聯絡主任 (二 )補充指「心肺復甦法及去顫法知多D –  葵

青區健康大使培訓」只是初步構思。就合作形式，課程導師

及相關安排均由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提供，而民政處只會提

供場地。至於參加者資格，為 13歲以的人士，此活動歡迎各

人士參與，除了年齡的限制，將不設其他要求。就課程內容

方面，參加者完成六小時的課程並能通過即場考試，可獲得

為期兩年的證書。最後，高級聯絡主任 (二 )歡迎委員收集居

民意見，並向秘書處提供有關講座主題的建議。  

 

10.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文件。主席總結指民政處將繼續推行

宣傳及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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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設施進度匯報  

(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文件第 6/2014號 ) 

 

11. 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簡介上述文件。  

 

12.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有委員擔心於大窩口社區中心興建升降機的計劃，會影響原

本擬於有關位置設置健體設施及資訊站的安排。就此，委員

建議民政處考慮將健體設施及資訊站設置於大窩口社區中心

樓上的露台。  

 

ii . 另外，有委員詢問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葵涌 )於八月小組會議

的回應是否代表房屋署的最終答覆。委員進一步查詢房屋署

是否已考慮所有建議方案。  

 

ii i . 有委員指出康文署與房屋署同是政府部門，因此不明白為何

項目下的健體設施可以於康文署的土地設置卻不能在房屋署

的土地設置。  

 

iv. 有委員詢問能否在私人土地設置健體設施。  

 

v. 委員詢問民政處能否提供設置 120 件健體設施的次序及時間

表。  

 

vi. 委員指出附件一列出的地點，當中只有六個為「初步估計可

行或需要進一步跟進」的地點  ，委員詢問是否有需要再提議

新的設置地點。  

 

13. 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的回應及補充綜合如下：  

 

i. 就大窩口社區中心安裝健體設施和健康資訊站的位置，助理

專員指由於擬安裝的地點位於社區中心大堂，因此不會受有

關興建升降機的計劃所影響。再者，升降機的設計亦可作出

遷就，騰出部分空間以配合安裝健體設施的計劃。至於委員

建議的露台位置，民政處亦可再作考慮。  

 

ii . 助理專員表示房屋署於八月份的回應是該署的最終答覆。助



6 
 

理專員補充指民政處已經與房屋署探討設置健體設施的不同

可行方案，包括民政處運用社區重點項目的撥款於房屋署的

土地設置健體設施，並由民政處管理有關設施；民政處得到

區議會的同意後，直接將社區重點項目的撥款交由房屋署於

屋邨內裝置健體設施，並由房屋署管理有關設施。經過商討，

房屋署表示以上兩個方案均未能接受。  

 

ii i . 助理專員指出由於房屋署為房委會的執行機構，而房委會不

是政府部門。  

 

iv. 助理專員回應指私人土地牽涉的保安﹑管理和設施擁有權等

問題，因此於私人土地設置健體設施暫時不在考慮之列。  

 

v. 助理專員表示現正就 120件健體設施籌劃招標文件，預計將會

分兩份合約進行，並希望於明年中裝置有關設施。至於確實

的次序，則有待招標程序完成後才能落實。民政處會密切監

督承辦商以確保工程能如期完成。  

 

vi. 助理專員回應指除委員提出的六個地點外，附件一標示為「需

要拆除或重置現有設施」的地點亦在考慮之列，惟日後須考

慮預留一筆撥款拆除或重置有關設施。至於是否有需要再提

議新的設置地點，助理專員表示於完成第二階段的安裝後，

會視乎資金儲備及有關資源，再作考慮。  

 

14. 主席總結指民政處將按計劃繼續跟進有關工作。   

 

其他事項  

 

15. 高級聯絡主任 (二 )報告指早前香港中華眼鏡製造廠商會

贊助合共 1943幅太陽眼鏡予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以推

行視光 / 眼睛檢查服務及相關項目。  

 

16.  專員補充指民政處現正研究設立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捐

獻 /贊助機制，並邀請委員就捐獻 /贊助級別（例如：金、銀、銅）

及相應的捐款金額提供意見。  

 

17.  餘無別事，工作小組會議於上午十二時三十分結束。

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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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設施及社區健康宣傳計劃工作小組  

二零一五年二月  


